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 中華民國112年2月9日
經標七字第11270002490號

 

 

修正「業者自備法碼評估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業者自備法碼評估作業要點」

代理局長　謝翰璋

業業者自備法碼評估作業要點修正規定者自備法碼評估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健全度量衡專責機關及所屬分局（以下簡稱評估機關）評估業者自備法碼作為衡器

檢定用器之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業者：指領有度量衡專責機關所核發衡器製造、修理或輸入業許可執照者，

或衡器所有人。

（二）標準法碼：指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校正實驗室所校正之法碼。

無該基金會認可之校正實驗室時，指經評估機關之校正實驗室所校正之法

碼。

（三）校驗：指評估機關以標準法碼比較測定法碼器差之行為。

（四）法碼導引：指業者以標準法碼比較測定法碼器差之行為。

（五）法碼導引業者：指領有度量衡專責機關所核發衡器製造或修理業許可執照，

對其製造販賣或維修之法碼提供導引服務並出具法碼導引報告者。

（六）法碼導引報告簽署人：指實施法碼導引之業者所屬人員並取得度量衡專責機

關核發甲級或乙級計量技術人員證書，具有法碼導引作業能力，依法碼導引

標準作業程序完成簽署法碼導引報告，並對該導引報告有效性負責之人員。

三、申請自備法碼評估採預約制，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附表一），並依下列類型之不同

檢附相關文件及法碼外觀照片，向評估機關提出申請：

（一）併法碼校驗：檢附法碼校驗服務申請書及校驗規費。

（二）法碼已校驗：檢附最近六個月內校驗服務報告書影本。

（三）法碼已校正：檢附最近六個月內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校正實驗

室出具之校正報告影本。

（四）法碼導引：

１、自行導引：檢附標準法碼最近一年內之校正報告影本、待評估法碼自行導

引標準作業程序及法碼自行導引報告影本。

２、法碼導引業者實施導引：檢附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影本。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24期　　20230209　　財政經濟篇



　　　　前項第四款法碼導引使用標準法碼之器差，應符合標準法碼最大允許誤差表（附

表二）之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文件之法碼器差應全數符合檢定用法碼等級最大允許誤差

表（附表三）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出申請，採自行導引之申請人及法碼導引業者應置法碼導

引報告簽署人；法碼導引報告（包括法碼自行導引報告及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

引報告）應由法碼導引報告簽署人簽署，其報告格式應包括標準器資訊、報告編號及

計量技術人員證書字號等項（如附表四）。

　　　　前項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應附具該法碼導引業者之下列文件，且

該法碼導引業者不得有第十一點第三項規定不採認其報告之情事：

（一）出具法碼導引報告前一年內之標準法碼校正報告影本。

（二）法碼導引標準作業程序。

四、評估機關受理申請後，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五日內發給評估編碼，並與申請人約

定評估日期。

　　　　前項審查結果不符合規定者，評估機關通知申請人應於十日內補正，未於期限內

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予以退件。

五、申請人收到評估編碼後，應於待評估法碼本體或外盒側邊標示等級、器號、可供識別

業者名稱之標記及評估編碼。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提出申請者，另應於約定評估日將待評估法碼送

至評估機關。

六、以法碼導引方式提出申請者，於評估機關赴廠評估前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備妥標準法碼校正報告正本。

（二）備妥法碼導引用衡器，其最小分度值應符合待評估法碼適用之等級。

（三）備妥法碼自行導引報告正本或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正本。

七、評估機關評估人員，於評估前應先核對第五點第一項之標示，經確認無誤後，依下列

方式之一進行評估：

（一）併法碼校驗者，評估人員應逐一校驗待評估之法碼，確認器差是否全數符合

附表三之規定。

（二）法碼已校驗或校正者，抽測四分之一以上數量之待評估法碼，確認器差是否

全數符合附表三之規定。

（三）請自行導引之申請人或法碼導引業者依導引程序或流程進行實作，現場抽測

四分之一以上數量之待評估法碼，以業者之標準法碼及法碼導引用衡器確認

器差是否全數符合附表三之規定。

　　　　未通過評估之法碼，應現場去除或塗銷評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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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評估完成後，評估機關應發給記載有效期間之評估結果通知書，經評估符合規定之法

碼始得作為衡器檢定用器，其有效期間自評估日起至評估日之次月始日起算一年止。

　　　　以法碼導引方式申請評估者，有效期間屆滿前一個月，法碼全數皆已確認符合性

且做成導引報告，業者得檢附標準法碼二年內之校正報告影本、法碼導引標準作業程

序及法碼自行導引報告或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向評估機關申請延展，經

審查符合者，自原到期日之次日起算得延展一年，延展次數以三次為限。

九、經評估有效期限內之法碼，業者應妥善保存並注意存放環境，避免積汙鏽蝕或碰撞等

影響法碼符合性之情事，並應定期執行保養做成紀錄。

　　　　經評估有效期限內之盒裝法碼，其內法碼有遺失時，業者應向評估機關報備，不

得自行以其他未經評估之法碼替換。

十、經評估有效期限內之法碼，評估機關得派員不定期查核，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前項查核發現法碼有積汙、鏽蝕且其器差未符合附表三之規定，評估機關得請業

者於十日內改正完成，必要時並得延長之。

十一、以不實方式通過評估之業者，評估機關應函告業者撤銷該符合評估結果，去除或塗

銷其評估編碼。

　　　　　前項經撤銷資格者，評估機關於撤銷之日起一年內得不受理其申請自備法碼評

估。

　　　　　因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虛偽不實或不符相關法規，致撤銷符合評

估結果者，評估機關於撤銷之日起一年內不採認該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

告。

十二、法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估機關應函告業者不得作為衡器檢定用器：

　（一）標示無法辨識。

　（二）使用期限屆滿。

　（三）經通知限期改正，於改正完成前。

　（四）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十三、法碼導引報告簽署人如違反法令相關事項、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相關計量管理

事務、以不正當方法招攬工作或無正當理由洩漏因業務知悉秘密等不符誠實信用原

則之情事，依計量技術人員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十四、法碼導引業者及法碼導引報告簽署人，應配合參加評估機關召開之一致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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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業者自備法碼評估(延展)申請書 
      申 請 案 號：        第   頁，共   頁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度量衡營業
許可執照 標度字第     號 

申 請 
（統編/名稱) 

人                                           (蓋章處)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導 引 地 址 
(以標準法碼導引
申請者填寫) 

 

評 估 編 碼 (由機關填寫) 

     申請類別： 

     □一、新申請案，檢附下列文件及法碼外觀照片： 

         □併法碼校驗：法碼校驗服務申請書、校驗規費。 
         □法碼已校驗：最近六個月內之法碼校驗服務報告書影本。  
         □法碼已校正：最近六個月內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校正實驗 
                       室出具之校正報告影本。 
         法碼導引： 
         □自行導引：標準法碼最近一年內之校正報告影本、待評估法碼自行導引標                 
                        準作業程序及法碼自行導引報告影本。 
         □法碼導引業者實施導引：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影本(附具出具   
                                                                               法碼導引報告前一年內之標準法碼校正報告影本、  
                                                                                          法碼導引標準作業程序)。 

           導引日期：             導引業者名稱:                                                  
             導引業者度量衡營業許可執照標度字第      號 

 
      □二、延展申請案： 
           (一)檢附文件：標準法碼二年內之校正報告影本、法碼導引標準作業程  
                         序及法碼自行導引報告或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 
                         報告。  
           (二)延展次數：第    次。 

     受評估法碼資料(不同器量之法碼請分列填寫): 

 
 

 

 

 

 

 

 

 

                                                                                                                     

受評估法碼 等級 器號 業者名稱或可供
識別業者之標記 

數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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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頁，共   頁 

受評估法碼 等級     器號 
業者名稱或可供
識別業者之標記 數量(只) 

     

     

     

     

     

     

     

     

     

     

     

     

     

     

     

     

     

     

     

 

     受理人員：      受理單位主管： 

  

指派人員： 預定評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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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引用標準法碼最大允許誤差表                                               單位:mg 
 

 

標稱值 

     /F1           /M1            /M2 

1000 kg 5000 50000 160000 

500 kg 2500 25000 80000 

200 kg 1000 10000 30000 

100 kg 500 5000 16000 

50 kg 250 2500 8000 

20 kg 100 1000 3000 

10 kg 50 500 1600 

5 kg 25 250 800 

2 kg 10 100 300 

1 kg 5 50 160 

500 g 2.5 25 80 

200 g 1.0 10 30 

100 g 0.5 5.0 16 

50 g 0.3 3.0 10 

20 g 0.25 2.5 8.0 

10 g 0.20 2.0 6.0 

5 g 0.16 1.6 5.0 

2 g 0.12 1.2 4.0 

1 g 0.10 1.0 3.0 

註：表中允許誤差係指正負誤差 

待檢定衡器 

自備法碼等級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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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用法碼最大允許誤差表                                                    單位:mg 

 

標稱值 

          /F2           /M2            /M3 

1000 kg 16000 160000 500000 

500 kg 8000 80000 250000 

200 kg 3000 30000 100000 

100 kg 1600 16000 50000 

50 kg 800 8000 25000 

20 kg 300 3000 10000 

10 kg 160 1600 5000 

5 kg 80 800 2500 

2 kg 30 300 1000 

1 kg 16 160 500 

500 g 8.0 80 250 

200 g 3.0 30 100 

100 g 1.6 16 50 

50 g 1.0 10 30 

20 g 0.8 8.0 25 

10 g 0.6 6.0 20 

5 g 0.5 5.0 16 

2 g 0.4 4.0 12 

1 g 0.3 3.0 10 

 註：表中允許誤差係指正負誤差 

 

 

 

 

待檢定衡器 

自備法碼等級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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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OOOOOO 公 司 法 碼 導 引 報 告 

 

報告日期： 

導引日期： 

所有人名稱:  所有人地址：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導引地點：                                                        第 1 頁，共   頁 

法碼等級 廠牌 器號或記號 標稱值 導引結果 

□𝐹2級法碼 

□𝑀2級法碼 

□𝑀3級法碼 

    

□𝐹2級法碼 

□𝑀2級法碼 

□𝑀3級法碼 

    

□𝐹2級法碼 

□𝑀2級法碼 

□𝑀3級法碼 
    

□𝐹2級法碼 

□𝑀2級法碼 

□𝑀3級法碼 
    

□𝐹2級法碼 

□𝑀2級法碼 

□𝑀3級法碼 
    

標準器名稱  標準器校正日期  

標準器編號  標準器校正報告編號  

報告簽署人簽名：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計量技術人員證書字號： 

備註： 

□法碼自行導引報告 

□法碼導引業者出具之法碼導引報告：本報告之法碼為本公司□生產製造    □維修或修理 

 

ＯＯＯＯＯＯ公司章或報告專用章 
 

 

報告編號(BSMI+區域代碼(1碼)+業者代碼(2碼)+G+報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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